2018年度部门预算公开情况说明

   2018年度部门预算公开部门为日照市妇幼保健院。

部门职责及单位构成

部门职责

日照市妇幼保健院是具有公共卫生性质，集妇幼保健、医疗、预防、康复、教学、科研、计划生育服务和妇幼保健技术指导为一体的市级妇幼保健医疗机构，是国家级爱婴医院、省级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、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合作医院，承担着全市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监督管理、培训指导与推广，是日照市母婴保健技术指导中心、日照市产前筛查与诊断中心、日照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、日照市新生儿听力筛查中心、日照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、日照市妇女盆底功能障碍筛查与康复治疗中心。
单位构成情况

我院开设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产科、儿科、新生儿科（NICU）、口腔科、耳鼻喉科、LDRP家庭化产房、妇女保健科、儿童保健科、生殖医学科、麻醉科、检验科、超声科、放射科、心电图室、药剂科等35个临床、保健、医技等科室和13个行政职能科室。
二、部门预算情况和重要事项说明

    （一）基本情况

    本部门在职在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87人，离休人员1人，退休人员42人，遗属1人，单位自聘驾驶员6人。

本部门共有车辆8辆，其中，公务用车8辆；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1台（套）。

（二）预算情况及重要事项说明
1、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

2018年度收入总计2038.62万元，较上年增加546.43  万元。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038.62万元。

2018年度支出总计2038.62万元，较上年增加546.43 万元。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988.5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0.12万元。主要用于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。其中基本支出1588.62万元，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395.79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0.37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    142.46万元；项目支出450万元。

以上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，主要包括：（详见03-1表）

2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

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2038.62万元，具体是：

例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（类）公共卫生（款）        妇幼保健机构（项）支出1988.50万元，主要用于人员支出、公用经费、项目支出。

社会保障和就业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（款）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（项）支出50.12万元，主要用于离退休人员工资。

3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预算情况

我院无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，相应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。

4、财政拨款安排的机关运行等基本支出情况

通过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预算1588.62万元，其中：

人员经费1446.16万元，主要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奖金、社会保险缴费、绩效工资、其他工资福利支出、离休费、退休费、生活补助、奖励金、住房公积金、采暖补贴、物业服务补贴、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。

机关运行经费（日常公用经费）142.46万元，主要用于：办公费30万元、水费5万元、电费50万元、邮电费10万元、取暖费20万元、培训费0.17万元、、委托业务费24.2万元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万元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0.09万元。

5、政府采购情况

    2018年预算政府采购支出1000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000万元，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，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 万元。
    三、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
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预算0 万元，比去年减少0万元。2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3万元，比去年减少0万元。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包括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万元，2018年单位财政拨款开支运行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。

3、公务接待费预算0万元，比去年减少0万元，主要变化原因是落实厉行节约有关规定，切实严格执行接待标准，减少公务接待支出。
公务接待费包括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

四、名词解释

一、财政拨款收入：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。按现行管理制度，市级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。 

二、其他收入：指除“财政拨款收入”、“事业收入”、“事业单位经营收入”等以外的收入。 

三、上年结转：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、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。 

四、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。 

五、项目支出：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。 

六、“三公”经费：指市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国际差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（含车辆购置税等）及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

